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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LOF）

基金主代码 1664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倩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章潇枫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倩

任职日期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从业年限 16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6年

过往从业经历

李倩女士，四川大学金融学硕士。 2009年7月至2015年9月期间，历任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交易

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及资产管理部理财组合投资经理；2015年9月至2021年6月期间担任泓

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投资事业部基金经理；2021年9月至2025年10月期间， 担任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固定收益投资部基金经理。 2025年11月加盟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固定收益投资部基金经理之职。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2846 泓德泓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8月31日 2018年12月27日

001695 泓德泓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年2月4日 2020年12月2日

006606 泓德裕丰中短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年12月12日 2021年4月16日

003997 泓德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2017年5月4日 2021年4月16日

001376 泓德泓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年2月4日 2021年4月16日

002184 泓德泓利货币市场基金 2015年12月21日 2021年4月16日

002138 泓德裕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5年12月29日 2021年6月18日

002738 泓德裕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年7月15日 2021年6月18日

002742 泓德裕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1月13日 2021年6月18日

002737 泓德裕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年11月11日 2021年6月18日

004196 泓德裕鑫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5月24日 2021年6月18日

002740 泓德裕泽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年5月24日 2021年6月18日

002734 泓德裕荣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6年8月15日 2021年6月18日

016678 贝莱德浦悦丰利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年11月23日 2025年3月12日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

及期间

016678 贝莱德浦悦丰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5年3月12日 2025年8月14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

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2日

关于浦银安盛稳健鑫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浦银安盛稳健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代码：026191，C类

基金代码：026192） 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25〕2560号文准予注册， 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2026年5月22日。

根据统计，本基金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和认购户数均已达到基金合同生效的备案条件。

为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浦银安盛稳健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和《浦银安盛稳健鑫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约定，本基金

管理人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本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协商一致，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募集截止日由原定的2026年5月22日提前至2026

年5月21日，即本基金最后一个募集日为2026年5月21日，自2026年5月22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

请。

咨询方式：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客户端：“浦银安盛基金”APP；

公司微信公众号：浦银安盛基金（AXASPDB），浦银安盛微理财（AXASPDB-E）。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务必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

2026-025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银行总行三层新闻发布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9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581,526,3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04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列席14人，全体独立董事列席；

2、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87,225,212 99.1088 87,748,140 0.8292 6,553,028 0.062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84,987,243 99.0876 86,648,403 0.8188 9,890,734 0.0936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10,454,537 97.4382 259,281,068 2.4503 11,790,775 0.1115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98,989,048 99.2199 79,880,303 0.7549 2,657,029 0.0252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83,041,269 99.0692 81,121,442 0.7666 17,363,669 0.1642

6、议案名称：关于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02,843,754 99.2564 71,281,073 0.6736 7,401,553 0.0700

7、议案名称：关于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03,674,905 99.2642 69,605,694 0.6578 8,245,781 0.0780

8、议案名称：关于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06,088,073 99.2870 68,017,431 0.6427 7,420,876 0.0703

9、议案名称：关于对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56,091,934 99.2277 67,897,531 0.6977 7,255,781 0.074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6,512,610,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2,432,548,8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553,829,898 94.9560 79,880,303 4.8815 2,657,029 0.1625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339,726,722 96.8586 10,248,686 2.9219 769,329 0.219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214,103,176 94.4369 69,631,617 5.4161 1,887,700 0.147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 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3,986,138,608 97.9713 79,880,303 1.9632 2,657,029 0.0655

5

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3,970,190,829 97.5794 81,121,442 1.9938 17,363,669 0.4268

6

关于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3,989,993,314 98.0661 71,281,073 1.7519 7,401,553 0.1820

7

关于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3,990,824,465 98.0865 69,605,694 1.7107 8,245,781 0.2028

8

关于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3,993,237,633 98.1458 68,017,431 1.6717 7,420,876 0.1825

9

关于对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有限公司关联授信的议案

3,143,241,494 97.6649 67,897,531 2.1097 7,255,781 0.225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普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获得

通过。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议案9。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冬梅、康健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301029

证券简称：怡合达 公告编号：

2026-023

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20

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

2026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具体方案为：公司以截至目前总股本634,202,7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96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314,564,545.15元（含税）。 本年度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

按照现金分红比例不变，对利润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634,202,712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96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

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464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992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96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834 金立国

2 09*****075 金立国

3 02*****437 张红

4 02*****729 李锦良

5 01*****861 温信英

6 08*****970 伟盈新能源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

承诺的最低减持价将作相应的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村尾桃园二路33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张美琪

咨询电话：0769-82886777-785

传真电话：0769-82881038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东莞怡合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88702

证券简称：盛科通信 公告编号：

2026-017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江韵路25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

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6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20,464,6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20,464,6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162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8.16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翟留镜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王国华先生、许俊先生、王峰

先生、成伟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0,456,421 99.9974 5,691 0.0017 2,508 0.0009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0,456,421 99.9974 5,691 0.0017 2,508 0.0009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0,451,336 99.9958 10,776 0.0033 2,508 0.0009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0,451,336 99.9958 10,776 0.0033 2,508 0.0009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0,456,421 99.9974 5,691 0.0017 2,508 0.0009

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0,456,421 99.9974 5,691 0.0017 2,508 0.0009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0,456,421 99.9974 5,691 0.0017 2,508 0.000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7,067,131 99.9965 5,691 0.0024 2,508 0.0011

9、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0,456,421 99.9974 5,691 0.0017 2,508 0.000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0,456,421 99.9974 5,691 0.0017 2,508 0.000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5年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18,912,404 99.9298 10,776 0.0569 2,508 0.0133

5

《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18,917,489 99.9566 5,691 0.0300 2,508 0.0134

6

《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8,917,489 99.9566 5,691 0.0300 2,508 0.0134

8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18,917,489 99.9566 5,691 0.0300 2,508 0.0134

9

《关于未来三年 （2026年

-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18,917,489 99.9566 5,691 0.0300 2,508 0.01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听取了《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2、本次审议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8、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苏州君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CentecNetworks,Inc.、嘉兴涌弘贰

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涌弘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涌弘叁

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涌弘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对议案8进

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刘东亚、江逸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

2026-046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6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鉴于本次会议为临时紧急

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期限。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共9名，实到董事9

名。

会议由董事长张滨先生主持，公司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

整发行方案的议案》

董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际情况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司对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中的发

行股票数量上限及募集资金总额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调整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048）。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董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鉴于公司对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进行了调整，公司根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并结合调整

后的发行方案编制了《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

订稿）的议案》

董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鉴于公司对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进行了调整，公司根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并结合调整

后的发行方案编制了《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董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鉴于公司对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进行了调整，公司根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并结合调整

后的发行方案编制了《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

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董事意见：鉴于公司对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进行了调整，根据《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

告〔2015〕31号）等相关文件要求，为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制定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拟采取的措施能够切实履行

作出了承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修订稿）的

议案》

董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结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方案调整及实际情况，编制了《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

明（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

2026-047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预案（修订稿）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6

年2月27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于2026年3月25日召开，两次会议依次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28

日、2026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

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本次发行预案（修订稿）及相关文件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核、注册部门对于本次发行相

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批准或注册，预案（修订稿）所述公司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尚需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公司将根据本

次发行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

2026-049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预案（修订稿）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

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范围内， 基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及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对《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相关文件进行了修订，

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调整前：

公司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8,203,526股（含本数），募集资金总额

（含发行费用）不超过295,9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

于：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研

发及产业化智造项目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产业化智造项目 44,096.00 44,000.00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技术研发项目 38,124.00 38,100.00

小计 82,220.00 82,100.00

2 高端芯片测试设备及前沿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158,800.00 153,8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60,000.00

合计 301,020.00 295,900.00

调整后：

公司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8,238,446股（含本数），募集资金总额

（含发行费用）不超过290,19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

于：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

额

1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

备研发及产业化智

造项目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产业化智造项目 44,096.00 44,000.00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技术研发项目 38,124.00 38,100.00

小计 82,220.00 82,100.00

2 高端芯片测试设备及前沿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158,800.00 153,8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54,290.00 54,290.00

合计 295,310.00 290,190.00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公司原发行方案中的其他内容无重大变化。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尚需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

2026-050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2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2026年3月25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相关议案。 2026年5月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17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的相关要求及公司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公司就本次2026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对普通股股东权益和即期回报可能造

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对填补回报措施能够

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90,190.00万元 （含本数），

在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拟用于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产业化智造项目、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

技术研发项目、高端芯片测试设备及前沿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一）分析的主要假设和前提

为分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作出如

下假设：

1、假设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产品市场情况等方面没有发生重大变

化。

2、假设公司于2026年11月末完成本次发行。 该时间仅用于计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

准。

3、 假设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290,190.00万元， 暂不考虑发行费用等影

响。假设本次发行数量为不超过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30%，即不超过 28,238,446股（含本

数）。 在预测公司总股本时，仅考虑本次发行股份的影响，不考虑股权激励、期权激励、转

增、回购、股份支付及其他因素导致股本变化的原因。此假设仅用于测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代表公司对本次实际发行股份数的判断，最终应以

实际发行股份数为准。

4、根据公司披露的《2025年度业绩快报》，公司202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140.88万元（前述数据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

告为准）。假设202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按以下业绩

增幅分别测算：（1）与2025年度经营情况持平；（2）较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15%；（3）较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30%三种情形，依此测算2026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该假设仅用于计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

务指标的影响，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5、本测算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

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未考虑其他非经常性损益、不可抗力因素、限制性股票归属、可转债

转股等对公司财务状况（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股本等的影响。

6、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募集资金金额、发行时间仅为基于测算目的假设，

最终以实际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结果和实际日期为准。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前提，公司测算了本次发行对每股收益的影响，测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2026年度/

2026年12月31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期末总股本（万股） 9,401.18 9,401.18 12,221.53

假设1：2026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2025年度持平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万元） 6,140.88 6,140.88 6,140.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 0.65 0.6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 0.65 0.64

假设2：2026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2025年度增加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万元） 6,140.88 7,062.01 7,062.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 0.75 0.7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 0.75 0.73

假设3：2026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2025年度增加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万元） 6,140.88 7,983.14 7,983.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 0.85 0.8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 0.85 0.83

注：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等指标系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9号一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规定的公式计算得出。

二、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 鉴于募集资

金的使用和产生效益需要一定周期，在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公司业绩

暂未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即期回报（每股收益等财务

指标）将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此外，一旦前述分析的假设条件或公司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不能排除本次发行导致即期回报被摊薄情况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公司盈利水平假设仅为测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的影响，不代表公司对经营情况和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和业绩承诺，投资者

不应据此假设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本次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或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上

的《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之“第二节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分析” 。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

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研发及产业化智造项目、高端芯片测

试设备及前沿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投项目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

开，是公司现有业务的补充和升级，顺应行业市场发展方向，符合公司业务布局及未来发展

战略。

其中，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研发及产业化智造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公司高端半导体存储

测试设备研发及产业化能力，增强公司产品技术能力，不断推动公司现有产品升级迭代，更

好满足下游客户对半导体测试设备需求，支撑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高端芯片测试设备及前沿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技术创新能力，面向下

游市场前沿技术需求，推进公司半导体测试检测设备新产品研发进程，巩固公司产品技术

优势，持续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补充流动资金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司未来经营性现金流需求， 降低公司财务风险，

为公司经营规模快速增长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

（二）公司从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1、人员储备

公司注重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引入高层次人才并强化自主培养体系，构筑了跨专业、多

层次的人才梯队。公司通过持续完善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引进优秀人才，充分激发员工积

极性和创造力。 截至2025年6月末， 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309人， 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为

48.51%，核心技术研发团队稳定，具有较强的技术人才优势。

2、技术储备

公司坚持以客户实际需求、技术发展趋势以及产业应用实践为研发导向，持续提升技

术创新能力，通过对新技术的战略布局实现技术自主创新及自主可控。 公司重点聚焦半导

体设备领域，持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形成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 公司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构建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截至2025年6月末，公司累计取得知识产权466项，其中发明

专利131项。 公司丰富的核心技术储备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

基础。

3、市场储备

公司积极推进客户开发与维护，与国内头部半导体存储厂商及新型显示制造厂商建立

了紧密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 公司核心产品已应用于国内头部半导体厂商生产线，在市场

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助力客户在降低测试成本、逐步实现供应链国产替代的同时提升生

产质量，获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五、公司应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本次发行可能导致股东即期回报有所下降，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采取以下措施

提升公司竞争力，以填补股东回报。

（一）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扩大公司业务规模

公司将持续深耕半导体测试检测设备及系统解决方案领域，以实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

为核心目标，着力构建系统化全站点服务能力。 公司将把握半导体产业高速发展的市场机

遇，扩大半导体测试设备产业化能力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布局前沿技术，拓展公司产品矩

阵与技术应用领域，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扩大公司业务规模。

（二）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规范和有效使用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规范、安全、高效，公司制定

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 这些

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以及相关信息的披露进行了规范，保证了公司募集

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的安全，防止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占用或挪用。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 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中，专

户专储，专款专用，切实保证募集资金的合理规范使用。

（三）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

司的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股东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做出科学、合理的各项决策；确保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能够独立有效

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

制度保障；确保独立董事能够独立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完善并强化经营决策程序，全面有效地提升

公司经营效率，控制公司经营风险。

（四）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保障股东利益

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持续、科学、稳定的股东分红机制和监督机制，公司已根据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就利润分配政策事宜进行了详细规定，并制定了《未来三年

（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积极

落实对股东的利润分配，确保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有效维护和增加对股东的

回报水平，切实保障股东权益。

六、相关主体对公司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出具的承诺

（一）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滨承诺如下：

“一、继续保证公司的独立性，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利

益；

二、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公司本次发行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作

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本

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三、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

或者投资者的相应补偿责任。 ”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

公司的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一）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二）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

公司利益。

（三）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四）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五）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

（六）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方案，则未来股权激励方案的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如果本人违反所作出的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并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愿

意依法承担相应补偿责任。

在承诺函出具日后至公司本次发行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

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本人

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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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6

年2月27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于2026年3月25日召开， 两次会议依次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2

月28日、2026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

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

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范围内， 基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及公

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本次发行方案的募集资金规模、预计发行股份数量上

限进行如下调整：

调整前：

公司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8,203,526股（含本数），募集资金总额

（含发行费用）不超过295,9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

于：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研发及

产业化智造项目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产业化智造项目 44,096.00 44,000.00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技术研发项目 38,124.00 38,100.00

小计 82,220.00 82,100.00

2 高端芯片测试设备及前沿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158,800.00 153,8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60,000.00

合计 301,020.00 295,900.00

调整后：

公司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8,238,446股（含本数），募集资金总额

（含发行费用）不超过290,19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

于：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

额

1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

备研发及产业化智

造项目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产业化智造项目 44,096.00 44,000.00

半导体存储测试设备技术研发项目 38,124.00 38,100.00

小计 82,220.00 82,100.00

2 高端芯片测试设备及前沿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158,800.00 153,8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54,290.00 54,290.00

合计 295,310.00 290,190.00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公司原发行方案中的其他内容无重大变化。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6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尚需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